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教師升等評審辦法 

 

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94.09.14)系務會議訂定 

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94.09.14)系教評會議通過 

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96.09.19)系務會議修訂 

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96.11.13)院教評會核備通過 

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六次(99.06.09)系務會議通過 

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99.06.17)院教評會核備通過 

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100.9.14)系務會議修訂 

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100.9.15)院教評會核備通過 

一○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105.2.24)系務會議修訂 

一 o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105.4.27) 院教評會核備通過 

一○七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六次(107.12.26)系務會議修訂 

一 o七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六次(108.1.15)院教評會核備通過 

一一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111.10.19)系務會議修訂 

一一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111.10.26)院教評會核備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設置辦法第七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系教師之升等須符合下列之規定： 

一、助教升講師者，須於「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生效日（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前持

有教育部所頒助教證書後，任助教四年以上，協助教學及服務成績優良，並有專門之著

作者。 

二、講師升助理教授者，須持有教育部所頒講師證書後，任講師三年以上，教學及服務成績

優良，並有專門之著作，其水準相當於博士論文者。 

講師直接升副教授者，須於「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生效日（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前持有教育部所頒講師證書後，任講師四年以上，教學及服務成績優良，並有專門之著

作者。 

三、助理教授升副教授者，須持有教育部所頒助理教授證書後，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教學

及服務成績優良，並有專門之著作者。 

四、副教授升教授者，須持有教育部所頒副教授證書後，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教學及服務成

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教師升等之年資以在本校任教者為原則，在他校任教，經校教評會通過者，得酌予採計。 

兼任教師之年資需求依第一項各款之年資規定加倍計算。 

所稱專門著作指已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或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含正式審查程

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在國內外具有正

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含以光碟發行）之著作。 

專門著作區分為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應為申請升等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

或發表之著作。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代替專門著作送審者，其條件依教育部所訂定之審查基準辦理。 

以教學實踐研究代替專門著作送審者，其條件準用教育部所訂定有關審查基準辦理。 

第三條  教師升等之評審內容包括教學、研究（創作、教學實踐研究或產學合作）及服務與輔導。其

評審標準依據「中原大學教師升等評審辦法」第四條、「中原大學人文與教育學院院級教師

升等評審辦法」第四條至第六條辦理。 

第四條  申請升等教師應檢送下列文件：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二、服務證件及教育部審查合格之證書、學位證書或其他足以證明資格之文件。 



 

三、專門著作六份。以二種以上著作送審者，應自行擇定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其屬一系列

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著作。代表著作如係數人合著者，應以書面說明本人參與

之部分，並由合著人證明一式六份。 

四、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至本次申請升等期間，其在專業或學術上之所有成果，

得一併作為送審之參考資料。 

五、最近五年內之教學、服務與輔導及進修等資料。 

第五條  本系教師升等評審程序為：檢送升等教師之有關文件，提請本系教評會就其教學、服務與輔

導及研究等方面進行評審，通過後報請院長提交人育學院院級教評會複審。 

第六條  於「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生效日（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

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若以學位升等者，除該學位須符

合認可規定外，應依照修正分級後之副教授要求水準將博士論文及其他專門著作送審。 

如逕依原升等辦法直接由系級送外審，應檢送其研究論著或成果送請校內或校外副教授（含）

以上或專家一至三人審查，經評定審查達七十分（含）以上，再將其研究審查結果提請應用

華語文學系系級教評會就其教學、研究（創作、教學實務或產學合作）及服務與輔導等進行

評審，通過後報請院長提交人文與教育學院院級教評會複審。 

第七條  本系教師升等每學年舉辦一次，接受升等申請截止日期依學校規定辦理之。 

第八條  教評會應於評審後一週內將結果通知申請人，申請人對評審結果如有疑義時，得依本校教師

升等申請複審要點提請複審。 

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有關規定辦理。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送請人文與教育學院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